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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高中114學年家長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暨家長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日期：114年9月19日（星期五）晚上7時 

二、開會地點：本校二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家長會前會長唐瀛豪               紀錄：鄭修誠 

四、列    席：陳校長瑛姍、各處室館主任及相關行政人員 

五、出席人數：家長代表應到  102  人，實到 58 人 

              家長委員應到   22  人，實到 19 人 

六、會務報告: 113年家長會經費結算報告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114 學年度家長會經費預算審議 

說明：新店高中 114 學年度家長會經費預算表(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決議通過。 

八、經家長代表大會會議投票表決決議通過家長委員選舉： 

(一)家長委員： 

       選舉家長委員21人，並依新店高中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十條第2

款增置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吳秀玫為委員1人，總計22人，當選名單如

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01 葛秀珍 203 簡浩宸 304 熊世裕 

102 賴建明 204 李牧潔 305 紀惠卿 

107 吳秀玫 204 呂蕙伶 310 周舒敏 

110 李昀諠 208 楊雅齡 313 歐陽蘭春 

111 魏秋玲 214 陳朝仕 313 洪曉慧 

112 黃秋華 215 陳瑞強 314 唐瀛豪 

113 蔡文溱 215 陳君漢 317 池玉惠 

117 王玟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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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家長委員會會議投票表決決議通過常務委員、會長及副會長選舉： 

   (一)常務委員： 

       選舉常務委員 11人，當選名單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07 吳秀玫 204 呂蕙伶 310 周舒敏 

110 李昀諠 208 楊雅齡 313 洪曉慧 

113 蔡文溱 214 陳朝仕 314 唐瀛豪 

 215 陳君漢 317 池玉惠 

    (二)會長及副會長： 

       選舉會長1人及副會長6人， 當選名單如下 

會長 314 唐瀛豪 

副會長 
110 李昀諠 204 呂蕙伶 313 洪曉慧 

113 蔡文溱 215 陳君漢 317 池玉惠 

 

 

十、學校各項會議家長代表： 

 

114 年度家長委員參與校內各項會議分工表 

編號 學校各項會議家長代表 職稱 班級 家長姓名 備註 

1 校務會議 (限會長) 會長 314 唐瀛豪 每學期 1次 

2 教師評審委員會 (限會長) 會長 314 唐瀛豪 不定期召開 

3 校慶籌備會 (限會長) 會長 314 唐瀛豪 不定期召開 

4 家長會長專戶管理者(限副會長/離校近者佳) 副會長 313 洪曉慧 每學期 4~5 次 

5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7 王玟彤 每學期 2~3 次 

6 校外人士到校協助教學活動審查委員會  313 洪曉慧 不定期召開 

7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會議  313 洪曉慧 每學期 1次 

8 學生自主學習工作小組會議(限高一)  112 黃秋華 每學期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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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身心障礙及音樂班代表各一) 

 107 吳秀玫 
每學期 1~2 次 

 117 王玟彤 

10 招生委員會  317 池玉惠 每學年 1~2 次 

11 編班及轉學群委員會  208 楊雅齡 學期末及 7-8 月 

12 
畢業生特殊展能市長獎審查委員會 

(高一、高二優先) 
 208 楊雅齡 每學期 1次 

13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204 呂蕙伶 不定期召開 

14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215 陳瑞強 每學期 1次 

15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會議委員  214 陳朝仕 每學期 1次 

16 學生獎懲委員會  304 熊世裕 不定期召開 

17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獎懲委員不得擔任)  313 洪曉慧 不定期召開 

18 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  215 陳君漢 不定期召開 

19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313 歐陽蘭春 每學期至少 1次 

20 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  111 魏秋玲 不定期召開 

21 學生午餐委員會 

 102 賴建明 

不定期召開 
 110 李昀諠 

 113 蔡文溱 

 313 洪曉慧 

22 傳染病防治因應小組及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議  305 紀惠卿 不定期召開 

23 體育委員會  310 周舒敏 每學期 1次 

24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203 簡浩宸 不定期召開 

25 高二校外教學會議(限高二)  204 李牧潔 每學年 1~2 次 

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一】:聘請金昀蓁女士擔任家長會顧問。 

說明：金昀蓁女士曾任本會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及副會長，多年來熱心參與 
      家長會各項活動，對本會助益良多，擬依新店高中學生家長會組織章 

      程第十四條聘請金女士擔任顧問，提請家長委員審議。 

決議:照案決議通過。 

十二、散會。 


